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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实体规范和程序保障一体构建的刑事法律制度，其基本精神是对认罪认罚案件区别

对待，分流处理，实体从宽、程序从简，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制度化和深化发展。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的司法实践中加强对被告人的基本权益保护，确保其程序选择权和上诉权的行使，并加强对检察机关

和法官在认罪认罚过程中的监督和约束显得尤为必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体的优化可以从确立证据开
示制度、完善立自愿性实质审查制度、确保沟通过程公开化、建立辩护律师在场制度以及完善具结书内

容五方面展开，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真正成为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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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niency system of guilty plea is a criminal legal system constructed by entity norm and pro-
cedure guarantee. Its basic spirit is to treat guilty plea cases differently, deal with them separately, 
treat entities leniently and simplify procedures, and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dee-
pening development of criminal policy of combining leniency with severity.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plea leniency system,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defend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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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ensure the exercise of his procedural choice and appeal right, 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restraint of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and judges in the process of 
plea. The specific optimization of the plea leniency system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five aspects: 
establishing the evidence disclosure system, improving the voluntary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system, ensuring the openness of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establishing the presence system of 
defense lawyers and improving the content of the statement, so that the plea leniency system can 
truly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to implement the criminal policy of combining leniency with sever-
i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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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借鉴域外经验，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201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再到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

见》(下称《指导意见》)，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制度在六年间基本建成。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统计，2022 年全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检察环节适用率已经超过 90%，量刑建议采纳率 98.3%；一审服判

率 97%，高出未适用该制度案件 29.5 个百分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办案“重器”。 
我国认罪认罚制度是在已有的自首坦白从宽的制度基础上，进行系统整合的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制度，

其本质上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制度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创新性体现在其引入协商式处理

纠纷的理念。“认罪”的核心要以即犯罪嫌疑人承认犯罪事实，“认罚”是愿意接受处罚，认罪认罚从

宽过程中协商的前提是各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其本质也可称为一种控辩合作[1]。 
从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视角出发，被追诉人对自身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具有基本处分自由，既包括

主张权力的自由，认罪认罚本质就是一种弃权自由的行为表现[2]。世界各国宪法和法律都赋予了刑事被

追诉人一系列基本诉讼权力。这些权力中的绝大多数内容，被追诉人既可以主张也可以放弃，这一理念

被称为“推定弃权自由原则”。从法理来看，法律赋予被追诉人这些权利是为了对抗和制约公权力，防

止权利滥用而侵害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但对抗性的权利又增加了案件侦查、审判和定罪难度，影响了

刑事司法效率。 
我国的认罪认罚制度作为一项创新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和发展性。事物在螺

旋式上升运动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重复已往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出现局部的后退和反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展也要遵循否定之否定的事物发展规律，其总体的发展势头是良好的，但是发展

的过程既然是螺旋的就会走弯路，甚至有下坡阶段，因此我们在发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过程中就要针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地省思，不断地调整，大胆地提出司法机关在制度适用、理解方面的不足，使我们对

于制度层面理念的理解和制度的调整措施经历实践的考验。 
在现行法规定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启用与否、启动的时间以及启动的程序都是由检察机关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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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更多要靠制度进行保障，而不能单纯依靠检察机关的自觉来保障，那就相当于把被追诉方的权利保

障置于极不稳定的一种状态。且认罪认罚具结书上并无对于事实的认定意见、量刑的从宽幅度，双方缺

少理性的交流和说服。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更多成为了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格式化工具，虽然提高了司

法效率，但与制度设立的初衷产生了偏移。在认罪认罚高适用率的背景下，部分法官对于被追诉人自愿

性方面以及案件本身缺少实质审查。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在适用过程中本身就简化了诉讼程序，弱化了

审判环节。认罪认罚的环节，辩方律师，特别是值班律师，更多是作为见证人的身份，很难有效保障犯

罪嫌疑人合法权益[3]。 

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理念分析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司法理念对于诉讼模式的建构和诉讼制度的形成都具有重要影响。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尤其涉及程序出罪，因而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从司法理念上

进行深入探究以引导司法机关适用和理解。从当代刑事诉讼法演变史观察，犯罪控制模式一直占据主导

地位。治罪模式追求的目标主要有发现真相，查明犯罪事实，实现国家刑罚权，不论是“报应刑”还是

“宽恕刑”，都是实体优先、兼顾程序正义，如果程序权力与犯罪治理控制有冲突，则优先追求实体正

义而牺牲程序权利。 
总体而言，治罪模式下的刑事司法观是镇压犯罪与惩罚犯罪，但其内涵也非恒久不变。契约模式以

控辩平等协商达成认罪契约与量刑契约为目标，属于权利保护导向的司法模式。 

2.1. 治罪模式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念分析 

治罪模式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念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欧洲启蒙运动前，在

15 世纪之前，追诉与惩罚犯罪是各国刑事诉讼的首要目标。为获取口供，严刑逼供相当普遍，而且法院

也承认通过严刑逼供手段获取的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强治罪模式下，认罪认罚协商的发展空

间受到压制，被告人的认罪顶多是作为量刑参考而已。 
第二个阶段是工业时代来临后，在 18 世纪以后，人权意识觉醒，基督教宽恕的宗教文化在美国的盛

行以及律师成为专业的群体，20 世纪初期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开始像如今中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样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慢慢随着城市犯罪率升高，也出现了“案多人少”的情况，检察官开始实施通过降

格指控、减轻量刑甚至撤销部分轻罪指控等措施来实现案件分流，慢慢也开始适当扩张检察官的起诉方

面的自由裁量权和量刑建议方面的权利来探索辩诉交易的新方向。在这个阶段，认罪认罚从宽的模式虽

然依然遵循治罪模式的价值观，但已经有所弱化。 
第三个阶段是 20 世纪刑事诉讼革命开始后，通过正当的程序正义来保障实体正义的理念开始深入到

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中。被追诉人拥有沉默权，律师在场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等权利。保护人权日渐

成为刑事司法的重要目标，英美法系国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坚持毒树之果为恶果

的理念，惩罚犯罪必须遵循法律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侦查行为有可能被法院启动程序性制裁。总体而

言，在“有罪必罚”的治罪模式下，司法机关以提高破案率、追诉率、定罪率为优先目标，实现国家刑

罚权与犯罪控制为终极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权利保障的理念与治理犯罪理念慢慢达成了一种平衡，以治

理犯罪为主，同时兼顾保障人权。 

2.2. 契约模式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念分析 

契约模式源于律师行业相对发达的英美法系国家，被追诉人及辩护人有权与检察机关达成各种认罪

协议，通过放弃程序权利与检察官平等协商，一旦认罪认罚协议签署生效，双方均要受到司法契约约束。

以实现从宽量刑、降低指控甚至撤销追诉。诉讼契约不是简单的表面合意，而是辩方诉讼地位的实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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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与协商过程的公平公正。刑事诉讼契约是当事人与国家司法机关之间针对诉讼程序、诉讼权利及法

律后果订立的明文或者不明文的契约，主要表现为修复性司法、企业合规不起诉、认罪认罚从宽等协商

型程序。 
在契约模式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吸收了当代合同法的平等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公平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的合理内核，先由控辩双方平等协商后达成认罪契约、诉讼契约与量刑契约，再由检察检

察官根据个案情况决定量刑建议、附条件缓起诉甚至放弃追诉。在契约模式下，采用起诉便宜主义，较

少限制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被追诉人通过有罪供述，放弃程序权利、履行检察官的附加要求等获取从

宽量刑、减轻指控甚至不予追诉。认罪契约订立生效后，原则上契约双方不得违反，法院原则上遵循已

经达成的诉讼契约与量刑契约。任何一方要解除或者变更已经达成的认罪契约均要承担举证义务，证明

立法上明确准予解决、变更的事项确实存在。例如，被告人以法庭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师的“无效辩护”

为由撤销认罪契约。由此可见，认罪契约的本质是将当代合同法的契约精神融入到刑事诉讼中，由对抗

制向协商制的转变，体现向合作关系的转变。在这种性质的司法模式中，被追诉人和追诉人之间的关系

更加平等[4]。 
部分学者指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在刑事司法治理的版图中，刑事案件因被追诉人是否

合作而泾渭分明：认罪案件与不认罪案件。认罪案件以被追诉人的自主决定权的行使为前提，力图通过

合作达成合意进而解决“纠纷”，强调被追诉人的自我治理。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治理者与被

治理者的关系，冲击了既有的封闭式的刑事司法治理模式，进而推动司法治理转型[5]。 

3.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措施优化思路 

在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高适用率的背景下，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审前主导的模式实现案件分流来解

决我国审判端“案多人少”的困境[6]。但可以说没有司法理念的转变，就没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的

土壤。因此我们应当在供给端进行改革，也就是主要在检察机关方面贯彻司法理念方面的落实，推进刑

事司法制度层面的改革，同时在审判端对在审前主导模式进行一定的制度保障，从而顺利推进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7]。 

3.1. 确立证据开示制度 

《指导意见》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针对案件具体情况，探索证据开示制度，保障犯罪

嫌疑人的知情权和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及自愿性。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地区抑或是程序转

型国家和地区，在确立快速审理程序时，均建立了证据公开明示制度，或者明确被追诉人、辩护人的阅

卷权。证据开示是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的前提条件，只有在被追诉人对案卷证据充分了解的基础上，

才具有认罪认罚的认识因素，即明晰自己的行为是什么，自己的行为将会发生的法律效果，才能在明智

的基础上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已经构成犯罪，此时控辩双方才能居于平等地位沟通，被追诉人才能平等

地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认罪认罚[8]。 
被追诉人同意采用速裁程序的情形下，法庭一般不再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通过证据开示可以

起到补强庭审效果的作用。目前证据开示制度尚在探索阶段，设计证据开示制度不仅要保证被追诉人的

权利，还要保证追诉人的权力，才能实现控辩双方在事实认定问题上的平等沟通[9]。 

3.2. 完善自愿性实质审查制度 

自愿性实质审查其实可以说是认罪认罚制度贯彻落实的前提，但是对自愿性进行实质审查的尺度其

实很难把握和界定。因为实质审查内容过于细致，会导致认罪认罚制度不仅没有提升司法效率，还会使

得程序本身加重司法的负担。司法的本质功能是解决纠纷，因此案结事了是司法活动追求的目标。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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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刑事诉讼，其内容是惩治犯罪，但就本质而言，仍然是纠纷解决的性质。然而，司法运行是需要成本

的，面对大量涌现的刑事案件，司法机关又存在案多人少的问题，因此对于实质内容的审查，法院应当

更多地放在自愿性，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本身的过程是否是自愿的。如果确定被追诉人在签署的过程

中是自愿的，则不再进行后续的实质审查[10]。 

3.3. 确保沟通过程公开化 

为了对自愿性实质审查作制度保证，需要充分确保沟通过程公开化。首先是沟通全程要同步录音录

像，录音录像的内容不应当局限于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当场，而应当对认罪认罚协商沟通的全程进行

同步录音录像。对于录音录像的内容不应当进行全社会公开，但应当对法官公开，犯罪嫌疑人也有权在

自愿性实质审查的过程中提出观看某段录音录像的内容，并要提出自己的理由。法官的对于犯罪嫌疑人

给出理由的心证要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才能允许犯罪嫌疑人或者辩护律师进行申请查阅。 

3.4. 建立辩护律师在场制度 

在签具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当场要确保辩护律师在场，而不能是值班律师。首先，被追诉人对于认罪

认罚的细节，包括对罪名和罪行的理解，出于程序正义的要求，被追诉人要有能够为本人争取利益的求

助对象，而不能只是作为见证人的值班律师能够被求助。要知道被追诉人是在面临强大的国家机器，心

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完善辩护律师在场制度，才能使控辩双方进行更加平等地沟通。 
其次，根据被追诉人认可的事实以及在案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可以较容易地认定当事人犯罪行为的

性质。犯罪嫌疑人可以不申请辩护律师，而一些新型案件或复杂案件，比较复杂被追诉人认可的犯罪事

实与最终认定的罪名之间，存在认识的偏差问题，则应当由律师在场。对于被追诉方申请辩护律师到场

与否的判定结果应由检察院进行认定，如果被追诉人在当庭申请异议，则应由法官进行监督判定，审定

检察官的未申请辩护律师的举措是否合理，同时也作为认罪认罚自愿性实质审查的一部分保障措施。 

3.5. 完善具结书内容 

应当向被追诉人提供一份内容更加完整的认罪认罚具结书。从实践来看，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过于

单一，未对拟指控的犯罪事实详细列明，被追诉人在具结书上签署认可即完成。这意味着契约式的具结

书就事实部分可能处于空白状态。另外，具结书上对犯罪行为的定性缺乏说理，多数情况下仅列明罪名

和简单的案情介绍，辩方提出的意见也难以在具结书上予以体现，有时被追诉人也可能对认罪认罚具结

书存有疑惑，但却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签署。因此完善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内容完整性也有利于保障

辩护律师在场制度的顺利运行，从而让被追诉人更少产生疑惑，减少对辩护律师的需求，为疑难复杂案

件提供更加充足的辩护。 

4. 结语 

认罪认罚制度是有其现实基础的，在进行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尽量通过对制度本身进行反思与

重构，而不是出现问题就对制度本身进行否定。通过制度的动态调整去维护控辩审三方力量的平衡，保

障司法公正，同时还要兼顾效率，满足司法机关对效率的要求。本文只是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化路

径进行浅析，为有效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展的具体问题还需要在司法实务中

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调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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